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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档保护的 

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新生事物， 

对于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目前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制定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条指出：“保护”指 

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 

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 

弘扬、承传和振兴。由此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并不是保守的或者是怀旧的性质，而是旨在 

确保遗产能够得到持续的实践与传承，并提升遗产 

被继承的可能性。《公约》对于“保护”概念的阐释， 

纠正了学界部分学者对保护的消极性理解——保护 

是禁止使用或者是束之高阁的静态保护。 

对于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制 

度建设是关键，而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学术研 

究。立档研究就是为制度建设进行的基础性、个体 

化研究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从这一针对 

保护对象个体的学术研究启程。 

“立档”即建立档案。档案是把分散状态的文 

件按一定逻辑规律整理而形成的信息单元。针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立档”这个专有名词首次出现 

在上文引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条， 

在对“保护”内涵的表述中，“立档”居于“确认”之 

后，“研究”之前，足见其是保护链条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18号文件)第3项指 

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 

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 

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记录、建档、数据库是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要的三个环节。”阐释了立 

档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档研究，首先要全面搜集保 

护对象的详细信息，应该像资源普查那样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但由于任务繁重，支出庞大，所以需要分 

层次、有重点地逐步进行。可以先针对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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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濒危的项目进行，也可以采取或借鉴国外的做法， 

首先通过目录或注册簿形式进行登记，然后再分批、 

分阶段地进行立档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遗项目的立档要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项 目身份(包括项目名称、概 

要、所在地理区域等)、项目特征(包括有形要素、无 

形要素等)、项目状态(主要指项目的生命力或生存 

能力)、项 目涉及的人员和机构。而若想充分发挥 

立档的重要作用，还需要把握保护对象的核心思想 

和主要内容，即进行研究性质的立档，而不是仅具有 

注册、告知和宣传等功能的“简单”立档。 

研究性质的立档，实际上是建立名录中的“名 

录”，即在过去名录项 目名称列表基础上进行深入 

研究，最终形成详细的档案记录。立档原则是不能 

丢弃原有项 目的列表，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构建。 

国家公布的第 1批传统医药名录分类依次为：生命 

与疾病的认知、炮制技术、正骨疗法、传统制剂方法、 

针灸、诊法、疗法、老字号、其他。基于项 目内容的分 

类不仅符合每一类知识的起源和传承脉络，使立档 

能够提纲携领，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每一类知识的 

核心所在，使保护落到实处。立档研究是摸索和探 

讨保护技术的方法学，属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和创新。 

在立档技术层面，主要是针对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特征建立一套符合传统医药的档案技术规 

范。立档的技术主要包括项目分类、项目有形要素、 

项目无形要素、项目状态、项目的生命力或者生存能 

力、各类项 目主要内容的构成要素等。 

立档保护研究要实现传统医药立档保护的理论 

创新和立档研究的方法学创新，系统阐述传统医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指导原则，并出台具 

体保护措施，解决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 

来悬而未解的“保护什么”和“如何保护”的关键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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